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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胡忠国

2021年春节期间，邵阳交警落实
省市党委政府关于抓好春运道路交通
安全保卫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发扬“三牛精神”，全警在
岗，昼夜奋战，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条件下的防事故、保畅通、优服务的
春运安保工作，有力地打好了春运安
保工作“攻坚战”，实现了2021年春运
工作“四个确保”的工作目标。

精心组织 稳步推进
邵阳交警在市春运道路交通安全

保卫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提高政
治站位，认清2021年春节期间道路交
通安全各类因素交织叠加的新形势、
新特点，提前研究、提早部署、提前预
警，精准施策，成立春运工作专班，夯
实党政领导、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
任，在城区启动了“四位一体”新型勤
务机制，在乡村发挥了 66 个“平安守
护”执勤岗点的网格化支撑作用，统筹
做好春运交通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工
作，有序推动春运各项措施落地落细。

根据春节期间天气和节奏的变化，
适时开展精准调度，优化警力配置，强

化春节出行高峰的安全管控。2月14
号上午，省委书记许达哲对全省春节期
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作出了重要指示
后，市交警支队在全面落实战时勤务基
础上，根据路段流量情况，实时提档勤
务等级，抓好上级指示的落实。

清除隐患 夯实基础
市交警支队将风险隐患的排查整

治，贯穿春运工作始终。深入客运企
业、社区街道、边远乡村开展安全教
育，对“两客一危一货”车辆安全技术
状况，从事春运的客运驾驶人情况，以
及急弯陡坡、临水临崖、易结冰等危险
路段的情况，结合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集中整治行动，逐一进行排查，对发现
的问题，做到立查立改。

市交警支队全面深化城乡安全
“平安守护”行动，紧盯城市国省道、乡
村公路，最大限度地把警力、警车、设
备投放到路面，严查酒驾醉驾、涉牌涉
证等严重交通违法犯罪行为，消除安
全隐患，增进道路安全畅通。

示范引领 加强联合
市交警支队发挥党委的示范引领

作用，支队班子成员和大队领导身先士

卒，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级带着一级
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做到零距离精确
指挥、零距离推动工作。深化了警保联
动、警医联动等“一警多方”工作机制，
与保险、医疗等单位合作，采取增设快
处快赔点、入驻执勤点协同办公、同步
开展巡逻等方式，优化快处快撤机制，
做到轻微事故“快速发现、快速处置、快
速撤离”。充分发挥“两站两员”、农村
派出所、“一村一辅警”等管理力量，加
强道路交通协同管理，劝阻交通违法行
为，做到应急处置“一盘棋”。

强化宣传 凝聚警心
市交警支队坚持宣传先行，深入

开展“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主题宣传
活动，加大了安全出行的预警提示，落
实了“两公布一提示”工作，公布辖区
道路危险路段和事故多发点段，提示
节日期间安全出行注意事项，方便了
群众的安全出行。

市交警支队还通过挖掘好人好
事，讲好交警故事，为广大民警辅警的
坚守鼓劲加油。《邵阳交警给您拜年
了》等系列文章全网阅读量达上万次，
传播邵阳交警的正能量，激发了警心，
凝聚了战斗力。

清隐患夯基础 成就平安春节

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孙耀强 伍先安

本报讯 2月20日上午，为积极
响应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指挥部开
展植树活动号召，在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副支队长王忠的组织下，20多名民
警、辅警代表，统一来到大祥区城南街

道清风村，积极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义务植树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不仅有利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还能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
念。支队党委高度重视此次植树活
动，严格按照邵阳市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指挥部工作要求，从支队各科、室、
所、队、中心抽调了20多名警力参加。

当天上午10 时，全体参加植树
的民警、辅警统一来到清风村，在村
干部的引导下，他们扛着铁锹和锄
头，来到该村义务植树现场。他们
三两人一组，或挥锹铲土，或扶苗填
坑，整个场面繁忙而有序。经过近
两个小时的紧张劳动，他们共栽植
了20多棵桂花树。

栽 植 树 苗 育 新 绿

湖南省人民政府制定的《湖
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简称

“办法”）将于今年3月1日开始实
施。为方便广大群众了解该“办
法”具体内容，市交警支队从2月
18日起对该“办法”相关内容进行
逐步解读，现将“总则”相关内容
解读如下。

为了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
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减少
道路交通事故和火灾事故，保护
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湖南省人
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法
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
本“办法”。

从适用范围上看，该“办法”
第二条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电
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维修、登
记、通行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
本“办法”，“办法”所称电动自行
车，是指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
能源，具备脚踏骑行功能，能实
现电助动或者电驱动功能的两
轮自行车。

“办法”第三条明确了政府职
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本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管理
工作的领导，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保障工作所需经费，督促有关部
门依法履行职责。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督促辖区单
位落实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安
全和消防安全责任。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相
关工作。

“办法”第四条明确了部门职责，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登记、道路通行安全
管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电动自行车及其
充电器、蓄电池等配套零部件生产、销售和维修
的监督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制定电
动自行车停放场地及充电设施建设标准，督促指
导电动自行车停放场地及充电设施配建，督促物
业服务企业、管理单位加强物业服务区域内电动
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工业和信息化、财政、自
然资源、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商务、应急管理、
消防救援、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电动自行车管理相关工作。

“办法”第五条明确了驾驶人义务，电动自行车
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城市管理、消防安全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做到安全驾驶、文明
驾驶，有序停放车辆，维护消防安全。

“办法”第六条明确了行业自律，电动自行车相
关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引导、监督会员
单位依法从事生产、销售、维修、租赁、回收等经营活
动，促进电动自行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办法”第七条明确了宣传教育职责，机关、社会
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加强对本单
位人员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
常识的宣传教育。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站等媒
体应当加强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
安全常识的公益宣传。 （伍先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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